
水电站大坝工程隐患治理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规范

水电站大坝工程隐患的排查治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水电站大坝运行

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按照《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

管理规定》纳入国家能源局监督管理范围的水电站大坝（以

下简称大坝）。

第三条 电力企业是大坝工程隐患排查治理的责任主

体，其主要负责人为大坝工程隐患排查治理的第一责任人。

电力企业应当明确大坝工程隐患排查治理的目标和任

务，制定隐患治理计划和治理方案，落实人、财、物、技术

等资源保障。

第四条 国家能源局对大坝工程隐患治理实施综合监

督管理。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对辖区

内大坝工程隐患治理实施监督管理。承担水电站项目核准和

电力运行管理的地方各级电力管理等有关部门（以下简称地

方电力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本行政

区域内大坝工程隐患治理履行地方管理责任。国家能源局大

坝安全监察中心（以下简称大坝中心）对大坝工程隐患治理

提供技术监督和管理保障。



第五条 大坝工程隐患按照其危害严重程度，分为特别

重大、重大、较大、一般等四级。

大坝较大以上（含较大，下同）工程隐患的治理应当进

行专项设计、专项审查、专项施工和专项验收。

第二章 隐患确认

第六条 大坝特别重大工程隐患，是指大坝存在以下一

种或者多种工程问题、缺陷，并且经过分析论证，即使在采

取控制水库运行水位措施、尽最大可能降低水库水位的条件

下，在设防标准内仍然可能导致溃坝或者漫坝的情形：

（一）防洪能力严重不足；

（二）大坝整体稳定性不足；

（三）存在影响大坝运行安全的坝体贯穿性裂缝；

（四）坝体、坝基、坝肩渗漏严重或者渗透稳定性不足；

（五）泄洪消能建筑物严重损坏或者严重淤堵；

（六）泄水闸门、启闭机无法安全运行；

（七）枢纽区存在影响大坝运行安全的严重地质灾害；

（八）严重影响大坝运行安全的其他工程问题、缺陷。

大坝重大工程隐患，是指大坝存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一

种或者多种工程问题、缺陷，并且经过分析论证，在采取控

制水库运行水位措施、尽最大可能降低水库水位的条件下，

在设防标准内一般不会导致溃坝或者漫坝的情形。

大坝较大工程隐患，是指大坝存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一

种或者多种工程问题、缺陷，并且经过分析论证，无需采取

控制水库水位措施，在设防标准内一般不会导致溃坝或者漫



坝的情形。

大坝一般工程隐患，是指大坝存在工程问题、缺陷，已

经或者可能影响大坝运行安全，但其危害尚未达到较大工程

隐患严重程度的情形。

第七条 大坝工程隐患，可由电力企业自查确认，也可

由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大坝中心在日常监督管理

或者大坝安全定期检查、特种检查等工作中确认。确认标准

按照本办法第六条以及电力安全隐患监督管理相关规定执

行。

第八条 大坝工程隐患确认时间，是指电力企业自查确

认的时间；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在监督管理过程中

提出明确意见的时间；大坝中心印发大坝安全定期检查、特

种检查审查意见的时间，以及提出大坝其他工程隐患督查意

见的时间。

第九条 电力企业对自查确认的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

患，应当立即书面报告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以及大

坝中心。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以及大坝中心对各自

确认的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患，除了应当及时通知电力企业

之外，还应当同时相互抄送告知。

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患涉及防汛、环保、航运等事项的，

隐患确认单位还应当同时告知地方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第三章 隐患治理

第十条 大坝工程隐患确认之日起的两个月内，电力企

业应当将隐患治理计划报送大坝中心；对于较大以上的工程



隐患，电力企业还应当将治理计划报送派出机构和地方电力

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电力企业应当委托大坝原设计单位或者具

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患的治理方

案进行专项设计。

第十二条 电力企业应当委托大坝设计方案的原审查

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的审查单位，对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

患的治理方案进行专项审查。

第十三条 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患治理方案专项审查

通过后的一个月内，电力企业应当将通过审查或者按照审查

意见修改后的治理方案报请大坝中心开展安全性评审。通过

安全性评审后，电力企业应当将治理方案报送派出机构和地

方电力管理部门。

第十四条 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患的治理方案涉及大

坝原设计功能改变或者调整的部分，电力企业应当依法依规

报请项目核准（审批）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患的治理，应当由电力

企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制造、安装、施工、维修和监理单

位实施。

第十六条 电力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大坝工程隐患治理

计划和治理方案明确的时限、质量等要求开展治理工作，并

定期将进展情况报送大坝中心，其中较大以上工程隐患的治

理情况还应当报送派出机构和地方电力管理部门。

第十七条 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患的治理，应当在要求



的时限内完成；一般工程隐患原则上应当立即完成治理，治

理工作量大、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可适当延长完成时间。

第十八条 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患治理完成并经过一

年运行后，电力企业应当及时组织开展专项竣工验收。派出

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以及大坝中心应当按照职责和分工

参加竣工验收。通过专项竣工验收之日起的一个月内，电力

企业应当将验收报告以及相关资料报送大坝中心、派出机构

和地方电力管理部门。

第四章 风险防控

第十九条 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患确认后，电力企业应

当加强水情监测、水库调度、防洪度汛、安全监测以及大坝

巡视检查等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大坝运行安全。构成

特别重大工程隐患或者重大工程隐患的，电力企业还应当采

取降低水库运行水位、放空水库等安全保障措施。

第二十条 大坝较大以上工程隐患确认后，电力企业应

当及时制定或者修订专项应急预案，按照有关规定完成预案

评审和备案，加强预报预警，健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积极

开展应急演练。

第二十一条 大坝存在工程隐患，采取治理措施仍然不

能保证运行安全的，应当按照《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

理规定》有关规定退出运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大坝中心收到电力企业报送的特别重大

工程隐患、重大工程隐患治理专项竣工验收资料后，应当及



时重新评定大坝安全等级，并将评定结果报告国家能源局，

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和地方电力管理部门。

第二十三条 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大坝中心

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加强对大坝工程隐患治理的

监督管理。

国家能源局负责对大坝特别重大工程隐患的治理实施

挂牌督办，必要时可以指定有关派出机构实施挂牌督办。派

出机构负责对大坝重大工程隐患实施挂牌督办。地方电力管

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做好大坝隐患治理挂牌督

办有关工作。大坝中心为挂牌督办提供技术支持。

第二十四条 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以及大坝中

心应当加强协同配合，联合开展相关监督检查，督促指导电

力企业按时、高质量完成大坝工程隐患治理各项工作。

第二十五条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

门应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调查处理大坝工程隐

患治理责任不落实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第二十六条 电力企业应当积极配合国家能源局、派出

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以及大坝中心对大坝工程隐患治理

开展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原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颁布施行的《水电站大坝除险加固管

理办法》（电监安全〔2010〕30 号）同时废止。


